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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威信”：
东北旗人犯奸案与西南苗疆法例

∗

陈诗兰

乾隆十三年， 旗人额尔达色在黑龙江下游流域的齐集乡犯下一起强奸案， 本妇因羞愤自缢，
双方按地方习惯法私和人命。 事后清廷援引 《大清律例》 中针对苗疆地区而制定的特殊法例进行

审理， 决定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额尔达色押回案发地齐集处决。 这一特殊处决方式的目的正是

为了向边民 “示以威信”， 彰显大清国法之威严， 进而达到稳定边疆的政治目的。 此案处理体现

了东北边疆与西南苗疆的联动性， 以及乾隆皇帝在处理边疆事务时一定程度上秉持的 “一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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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诗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 １６８
号， 邮编 ２１０００４。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在黑龙江下游流域曾发生过一起旗人犯奸案， 因相关史料主要集

中于尚未公开出版的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① 的满文原档中， 甚少受到学者关注， 管见

所及， 目前仅有两篇专论曾提及此案，② 且均认为该案是 “循赫哲之例” 了结， 并将之作

为遵循地方习惯法解决东北边疆纠纷的重要佐证， 但笔者在解读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
的过程中却发现， 案情实则更加错综复杂， 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 东北旗人犯奸案

乾隆十三年， 流放三姓地方的遣犯年兴③委托正白旗墨尔根佐领下之闲散西格 （šｉｇｅ）

—４９—

∗
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清代东北亚丝绸之路上的山丹贸易研究” （２１ＣＺＳ０８５） 阶段性成果。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 共两万余件， 收录乾隆元年至宣统元年间 （１７３６—１９０９） 三姓副都统衙

门同吉林将军衙门及其他几个副都统衙门来往公文， 半数以上皆用满文书写， 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相关

译著主要有辽宁省档案馆等译编： 《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 辽沈书社 １９８４ 年版； 辽宁省档案馆

编： 《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 辽宁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杨余练、 关克笑： 《清廷对吉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历史研究》 １９８２ 年第 ６ 期； 陈鹏

《清代东北边疆边民姓长制度述论》， 《东北史地》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年兴， 年羹尧第四子，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年羹尧事发， 被革除头等侍卫及佐领职务，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左右被流放至吉林乌拉， 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时又因与永吉州知州私下结亲一事而被流放三姓。 参

见： 《奏年羹尧之子年兴违反遣犯之规与永吉州知州结亲严加治罪折》， 乾隆十年六月十九日， 档案编号：
０３ － ０１７２ － ０８９０ － ００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关于年兴其人其事， 笔者将另有专文探讨， 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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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自己呈交讼状， 首告十七件事， 其中一件内容如下：
一件， 骁骑校乌三泰， 领催塔齐、 额森忒等， 于乾隆十二年六月去下游交易驯鹿。

于过冬地， 随行之正红旗滚毕佐领下披甲额尔达色， 欲强奸齐集乡昂达丽寡妇 （之）
女西沐提其， 其女抵死不从， 被凶犯 （额尔达色） 打断身骨， 痛苦之至。 女子跪拜公

诉后， 因乌三泰等反加恐吓斥责， 烈女受伤含冤， 以致冤愤自缢。 因死者亲人、 乡众持

械动手， 乌三泰无奈口许给其财物， 将死者亲属二人带来三姓， 凶犯央求笔帖式巴兰

泰、 尼克讷， 滚毕、 考瓦尔达等， 给其腰刀、 甲胄、 蠎缎等物， 恐吓后遣 （返）。 远方

之人惧于官威， 未曾控告□。 等语。①
年兴告发的这起额尔达色 （ｅｌｄａｓｅ） 犯奸案就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对象。 该案案发地位于

黑龙江下游流域齐集湖旁的齐集乡， 是乾隆年间十分重要的贡貂地及边民集散地之一。 每年

来自齐集周边、 黑龙江河口及库页岛地区的边民均会按期前往齐集贡貂， 清廷也每年派遣旗

人官员前往齐集收纳贡貂并颁赏乌林。②
若事情真如年兴所言， 发展到边民与清兵 “持械动手” 的程度， 那此案定然非同小可，

很可能是一起会动摇到东北边疆稳定性的恶性案件。 加之涉案人员滚毕 （ｇｏｍｂｉ） 于雍正十

一年 （１７３３） 任三姓正红旗一牛录世管佐领， 考瓦尔达 （ ｋａｏｗａｌｄａ） 于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任三姓正黄旗二牛录公中佐领，③ 均非小卒， 若如此官官相护， 背后将或有隐情。 于是该案

很快受到重视并展开调查。
（一） 案情调查

三姓副都统衙门旋即提审案件相关人员。 经审问， 额尔达色供称， 他与齐集女子实乃私

通， 此次两人在河边行事， 恰被该女子的母亲撞见， 他停下逃走， 女子则自行归家， 并不曾

有过强迫殴打一事， 女子自尽后他们与村人协商， 已循赫哲例赔偿熊一头、 网二张、 锅三

口、 罐二个、 犬一只、 斧一把后， 私和此事。 乌三泰 （ｕｓａｎｔａｉ）、 额森忒 （ ｅｓｅｎｔｅｉ）、 塔齐

（ｔａｋｉ） 等人都对私和一事供认不讳， 却拒不承认曾将两名死者亲属带回三姓。 滚毕、 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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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１９３—１９４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ｅｍｕ ｈａｃｉｎ ｆｕｎｄｅ ｂｏšｏｋū ｕｓａｎｔａｉ， ｂｏšｏｋū ｔａｋｉ. ｅｓｅｎｔｅｉ ｓｅ ａｂｋａｉ ｗｅｈｉｙｅｈｅ ｉ ｊｕｗａｎ ｊｕｗｅｃｉ ａｎｉｙａ ｎｉｎｇｇｕｎ ｂｉｙａｄｅ ｗａｓｉｈūｎ
ｏｒｏｎ ｂｕｈū ｈūｌａšａｍｅ ｇｅｎｅｆｉ， ｔｕｗｅｒｉ ｈｅｔｕｒｅ ｂａｄｅ ｄａｈａｍｅ ｇｅｎｅｈｅ ｇｕｌｕ ｆｕｌｇｉｙａｎ ｉ ｇｏｍｂｉ ｎｉｒｕｉ ｕｋｓｉｎ ｅｌｄａｓｅ ｋｉｊｉ ｇａšａｎ ｉ
ａｎｇｄａｌｉ ｉ ａｎｇｇａｓｉ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ｓｉｍｕｔｉｃｉ ｂｅ ｅｔｕｈｕšｅｍｅ ｌａｔｕｋｉ ｓｅｒｅｄｅ ｔｅｒｅｉ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ｉ ｂｕｃｅｔｅｉ ｏｊｏｒａｋū ｄｅ ｅｈｅ ｗｅｉｌ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ｙｅ ｇｉｒａｎｇｇｉ ｂｅ ｔａｎｔａｍｅ ｅｆｕｊｅｆｉ ｇｏｓｉｈｏｎ ｉ ｔｅｎ ｄｅ ｉｓｉｂｕｈａ.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ｉ ｎｉｙａｋūｒａｆｉ ｓｉｄｅｎ ｄｅ ｈａｂšａｈａ ｍａｎｇｇｉ.
ｕｓａｎｔａｉ ｓｅ ｅｌｅｍａｎｇｇａ ｇｅｌｅｂｕｍｅ ｅｓｕｋｉｙｅｒｅ ｊａｋａｄｅ. ｊｉｌｉｈａｎｇｇａ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ｉ ｆｅｙｅ ｂａｈａ ｓｕｉ ｍａｎｇｇａ ｄｅ ｍｕｒｉｂｕｆｉ ｙｅｒｔｅｍｅ
ｆａｓｉｍｅ ｂｕｃｅｒｅ ｄｅ ｉｓｉｂｕｈａ ｇｉｒａｎ ｉ ｎｉｙａｍａｎｇｇ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ｇａšａｎ ｉ ｕｒｓｅ ａｇūｒａ ｊａｆａｆｉ ａｒｂｕšａｒａ ｄｅ ｕｓａｎｔａｉ ａｒｇａ ａｋū ｕｌｉｎ ｊａｋａ
ｂｕｋｉ ｓｅｍｅ ａｎｇｇａ ａｌｊａｆｉ ｇｉｒａｎ ｉ ｎｉｙａｍａｎｇｇ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ｊｕｗｅ ｂｅ ｉｌａｎ ｈａｌａ ｄｅ ｇａｊｉｆｉ， ｅｈｅ ｗｅｉｌ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ｉｔｈｅｓｉ
ｂａｒａｎｔａｉ， ｎｉｋｎｅ， ｇｏｍｂｉ， ｋａｏｗａｌｄａ ｓｅｄｅ ｂａｉｆｉ， ｌｏｈｏ， ｕｋｓｉｎ ｓａｃａ ｇｅｃｕｈｅｒｉ ｊｅｒｇｉ ｊａｋａ ｂｕｆｉ， ｇｅｌｅｂｕｍｅ ｇｉｓｕｒｅｆｉ ｕｎｇｇｉｈｅ，
ｇｏｒｏｋ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ｈａｆａｎ ｉ ｈｏｒｏｎ ［ｄｅ ｇｅｌｅｍｅ □ ｂｅ ｈａｂšａｈａｋū］ ｓｅｈｅｂｉ. 本文满文转写采用国际通用的穆麟德拉丁文

转写法， 满文转写 ［ ］ 内系因原文模糊或残缺， 笔者补充内容； 汉译文 （） 内系笔者结合前后文添补的

内容， 后文亦同。
贡貂赏乌林是清廷在东北边疆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贡赏政策， 当地边民按期贡纳貂皮一张， 即可

获得清廷赏赐的乌林一份。 乌林， 音译自满语 ｕｌｉｎ， 本意为财帛， 特指赏赐给边民的缎布、 靴袜、 针线等

各类物品。
（清） 长顺修、 李桂林撰： 《吉林通志·上》 卷 ６５ 《职官志八》，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１０３３ 页。



尔达、 巴兰泰 （ｂａｒａｎｔａｉ）、 尼克讷 （ｎｉｋｎｅ） 四人也称并未赔偿甲胄、 腰刀、 蠎缎等物。①
显然， 众人口供与年兴说法不一。 三姓衙门再次提审年兴， 从其供词中得知两名死者亲

属分别名为伊其期 （ｉ ｃｉ ｋｉ）、 伊其努 （ｉ ｃｉ ｎｕ）， 均属赫哲人。② 因 “赫哲、 费雅喀所住齐

集乡陆路不通， 水路几千里有余， 且此辈皆不遵律法， （尚为） 生人， 不便带来”③ 三姓地

方审讯， 于是在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派遣防御吐尔浩 （ｔｕｒｈｏｏ） 等人前去齐集调查取证。
吐尔浩到达齐集后， 取得了受害者母亲嘉菡 （ｇｉｙａｈａｎ）、 兄长格图勒 （ｇｅｔｕｒｅ）， 及齐集乡

乡长④津朱克 （ｊｉｎｊｕｋｅ）、 霍集珲⑤都旺色 （ｄｕｗａｎｇｓｅ） 等人口供， 方才得知案情大致经过

如下：
年兴揭告时所称受害者西沐提其， 实则名为乌纳 （ｕｎａ）， 其母寡妇昂达丽， 实则名为

嘉菡。 乾隆十三年二月某日， 额尔达色前往河边捕鱼， 恰逢乌纳在河岸边捡拾柴火， 遂心生

歹念， 先许以布匹诱骗， 见乌纳不肯， 便将其强掳到河岸旁柳树下， 撕碎衣衫， 欲行不轨之

事， 乌纳尖叫挣扎寻机逃往家去。 次日， 乌纳因羞愤难耐， 寻到距家半里地外的柳树一棵，
自缢身亡。 嘉菡将女儿尸身收殓后， 与儿子格图勒一同前去向乌三泰状告额尔达色。 额尔达

色则辩称自己与乌纳乃为私通， 并非强暴。 经乌三泰与齐集乡乡长津朱克、 霍集珲都旺色等

人商议后决定， 遵循赫哲地方习惯法， 赔偿熊、 锅等物， 双方私下了结了这桩命案。⑥ 嘉菡

声称：
依我等赫哲例， （额尔达色） 给我等熊一头、 锅三口、 网五庹、 罐二个、 犬一只、

斧一把， 我等依例回给额尔达色貂皮五张后了结之事属实。 根本未曾派遣名为伊其努、
伊其期两名亲属与他们一同 （去往） 三姓， 收取甲胄、 腰刀、 蠎缎等物。 况且名为伊

其期、 伊其努之人， 亦不在我地。 除撕破我女儿衣衫、 踢打臀部一次外， 并无殴打别处

之情。 我等亦根本未有向乌三泰等持械动手之举。⑦
为查验乌纳伤情， 吐尔浩提出希望开棺验尸， 却遭到乡长等人拒绝： “我地女子并非被

踢打致死， 实属缢死。 今此女亡故已一年有余， 尸首皆枯。 已依我地之例安葬之尸体， 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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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１９４—１９７ 页。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１９８ 页。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条， 第 １９８—１９９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ｈｅｊｅ ｆｉｙａｋａ ｉ ｔｅｈｅ ｋｉｊｉ ｇａšａｎ ｉ ｂａ ｏｌｈｏｎ ｊｕｇūｎ ｉ ｈａｆｕｎａｃｉ ｏｊｏｒａｋū， ｍｕｋｅｉ ｊｕｇūｎ ｕｄｕｄｕ ｍｉｎｇｇａｎ ｂａ ｆｕｎｃｅｍｂｉｍｅ， ｅｓｅ
ｇｅｍｕ ｆａｆｕｎ ｄｅ ｄａｈａｈａｋū， ｅｓｈｕｎ ｕｒｓｅ ｕｔｈａｉ ｇａｊｉｍｅ ｂａｎｊｉｎａｒａｋū ｏｆｉ 〈后略〉。

清廷将黑龙江下游流域及库页岛地区的边民分为四个阶层， 姓长 （ｈａｌａ ｉ ｄａ）、 乡长 （ｇａšａｎ ｉ ｄａ）、
子弟 （ｊｕｓｅ ｄｅｏｔｅ 或 ｄｅｏｔｅ ｊｕｓｅ）、 白人 （ｂａ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其中姓长为地方最高基层长官， 乡长为次一级长官。

霍集珲， 音译自满语 ｈｏｊｉｈｏｎ。 本意为女婿， 特指携带规定数量皮毛自黑龙江下游流域前往北京成

功求娶八旗女子为妻的边民。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１９９、 ２００、 ２０３ 页。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ｍｅｎｉ ｈｅｊｅ ｉ ｋｏｏｌｉ ｓｏｎｇｋｏｉ ｍｅｎｄｅ ｌｅｆｕ ｅｍｋｅ， ｍｕｃｅｎ ｉｌａｎ， ａｓｕ ｓｕｎｊａ ｄａ， ｔａｍｓｅ ｊｕｗｅ， ｙｅｎｄａｈūｎ ｅｍｋｅ， ｓｕｈｅ ｅｍｋｅ
ｂｕｆｉ， ｂｅ ｅｌｄａｓｅ ｄｅ ｓｕｎｊａ ｓｅｋｅ ｂｅ ｍｅｎｉ ｋｏｏｌｉ ｓｏｎｇｋｏｉ ａｍａｓｉ ｋａｒｕｌａｍｅ ｂｕｆｉ ｗａｃｉｈｉｙａｈａｎｇｇｅ ｙａｒｇｉｙａｎ. ｕｍａｉ ｃｅｎｉ ｓａｓａ ｉ ｃｉ
ｎｕ. ｉ ｃｉ ｋｉ ｓｅｒｅ ｊｕｗｅ ｎｉｙａｍａｎｇｇ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ｉｌａｎ ｈａｌａ ｄｅ ｔａｋūｒａｆｉ， ｕｋｓｉｎ ｓａｃａ， ｌｏｈｏ ｇｅｃｕｈｅｒｉ ｊｅｒｇｉ ｊａｋａ ｂｅ ｇａｉｈａ ｓｅｒｅ
ｂａ ｏｒｏｎ ａｋū. ｔｅｒｅ ａｎｇｇａｌａ ｉ ｃｉ ｋｉ. ｉ ｃｉ ｎｕ ｓｅｒｅ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ｍｅｎｉ ｂａｄｅ ｉｎｕ ａｋū. ｍｉｎｉ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ｉ ｅｔｕｋｕ ｂｅ
ｈūｗａｌａｆｉ ｕｒａ ｉ ｂａｂｅ ｅｍｕ ｍｕｄａｎ ｆｅｓｈｅｌｅｈｅ ｃｉ ｔｕｌｇｉｙｅｎ， ｕｍａｉ ｇūｗａ ｂａｂｅ ｔａｎｔａｈａ ｂａ ａｋū ｍｅｎ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ａｇūｒａ ｊａｆａｆｉ
ｕｓａｎｔａｉ ｓｅｉ ｂａｒｕ ａｒｂｕšａｈａ ｓｅｒｅ ｂａ ｉｎｕ ｇｅｍｕ ｏｒｏｎ ａｋū.



再打开验看之例。 我等甚为忌讳。”① 吐尔浩恐生事端， 虽并未强行验看， 但已基本可以确

定年兴告词中不仅记错了被害人乌纳及其寡母的姓名， 还夸大了乌纳伤情。 齐集村中并没有

名叫伊其期、 伊其努之人。 所谓村民持械闹事、 死者亲属前往三姓、 佐领滚毕等人赔给甲胄

等内容， 皆属年兴一面之词， 并非事实。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九月十三日， 吐尔浩将嘉菡等人口供带回三姓。 三姓衙门再度提

审额尔达色， 因额尔达色之前数次狡辩妄图脱罪， 此次审讯扣上夹棍用刑。 刑讯之下， 额尔

达色方才招供， 坦白自己曾用布匹引诱不成， 转而强迫乌纳一事。②
至此， 案情已基本明晰， 披甲额尔达色于齐集犯奸， 并与骁骑校乌三泰等人循赫哲习惯

法私和人命一事属实， 佐领滚毕、 考瓦尔达等四人则系被年兴诬告。
（二） 案件审理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三姓副都统富僧阿③派人将犯人额尔达色押解往宁古塔副都

统衙门， 再由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移解至宁古塔将军衙门处监候。④ 同时， 富僧阿将审明的众

人口供呈报宁古塔将军衙门， 并依照 《大清律例》 拟定相关罪刑： 额尔达色属 “强奸未成，
但经调戏， 本妇羞忿自尽者”，⑤ 应拟以绞监候； 骁骑校乌三泰因隐匿不报， 且循赫哲例私

和人命， 理应革职， 将其交部议处； 领催额森忒、 塔齐等人依例应杖六十， 因属旗人， 可折

为鞭六十， 但因事犯在乾隆十四年恩诏⑥以前， 请准额森忒等人援免。⑦
收到三姓副都统衙门解送的人犯及口供后， 时任宁古塔将军永兴⑧主持会审此案， 在富

僧阿原本所拟罪刑之外， 新拟两条判罚建议：
一是对三姓副都统富僧阿的处罚。 循处分例， 属地内若有隐匿人命之事， 不行揭参，

该管上司失于觉察， 总督、 巡抚需罚俸六月。⑨ 包括这起旗人犯奸案在内， 三姓地区共被

查出两起命案， 富僧阿应罚俸一年， 同样因事犯在乾隆十四年恩诏以前， 请准援免，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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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２０２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ｍｅｎｉ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ｂｅ ｕｍａｉ ｔａｎｔａｈａ ｆｅｓｈｅｌｅｈｅ ｄｅ ｂｕｃｅｈｅｎｇｇｅ ｗａｋａ， ｆａｓｉｍｅ ｂｕｃｅｈｅｎｇｇｅ ｙａｒｇｉｙａｎ， ｔｅ ｅｒｅ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ｉ ｂｕｃｅｆｉ
ｅｍｕ ａｎｉｙａ ｆｕｎｃｅｈｅ， ｇｉｒａｎ ｇｅｍｕ ｏｌｈｏｈｏ， ｍｅｎｉ ｋｏｏｌｉ ｉｃｉｈｉｙａｈａ ｇｉｒａｎ ｂｅ ｄａｓａｍｅ ｎｅｉｆｉ ｔｕｗａｒａ ｋｏｏｌｉ ａｋū ｍｅｎｄｅ ｕｍｅｓｉ
ｔａｒｇａｍｂｉ.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２０３—２０４ 页。
满洲正黄旗人， 乾隆十年五月至乾隆十八年五月任三姓副都统。 参见 《吉林通志·上》 卷 ６２ 《职

官志五》， 第 ９８６ 页。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８９ 页。
《大清律例》 卷 ４６ 《总类》，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６７３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３６９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３８， 乾隆十四年四月丙戌： “现在军流以下人犯， 概予减等发落。”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９， 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 ２０４ 页。
满洲正白旗人，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至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任宁古塔将军。 参见 《吉林通志·上》 卷

６１ 《职官志四》， 第 ９８０ 页。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１０１ 《吏部·处分例·命案缉凶》 （文海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乾隆） 七

年议准， 凡州县所属地方， 有杀死人命， 州县官知情隐匿， 不行申报。 该管上司……不知情， 失于觉察者，
同城知府降一级留任， 司道罚俸一年， 督抚罚俸六月； 不同城， 在百里以内者， 知府罚俸一年， 司道罚俸

九月， 督抚罚俸六月， 百里以外者， 知府罚俸九月， 司道罚俸六月， 督抚罚俸三月。”



交部议处。①
二是对额尔达色原拟 “绞监候” 的判决提出了特殊要求。 因查得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贵州省黄平州胥吏陈君德强奸苗妇阿乌一案， 及依据该案所定的苗疆地区法例， 永兴奏请将

此案比照陈君德案办理：
额尔达色比照此例， 倘若秋审拟为情实， 若勾决， 仍将额尔达色解送犯案之赫哲地

正法。 如此办理， 边疆所住赫哲人等， 知国法断然不恕奸人， （方能） 更为恭顺， 不致

生事。②
按照正常流程， 额尔达色若在秋审情实后被勾决， 俟命下之日， 刑部公文会在一个月内

送到宁古塔将军衙门。 将军衙门在霜降后冬至前直接照例行刑， “如文到正值冬至斋戒日

期， 或已过冬至者， 于冬至七日以后照例处决”。③ 额尔达色原本无须自宁古塔将军衙门解

送他处， 然而永兴却奏请希望将他特地解送至案发地齐集正法。
人犯解送并非是一件简单轻省之事。 据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所定 “各省发遣军流及一切

递解人犯， 照囚粮之例， 给予口粮， 于存公银内动支， 年底造册咨送刑部， 查明人犯数目、
程途远近， 转咨户部核销”。 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 又定 “奉天省军流递解人犯， 按程日给制钱

十五文， 于赃罚及杂税银内支销”。④ 除人犯食费外， 一名人犯通常需要两名长解押送， 经

过的沿途州县还需派出短解两名， 并拨营兵两名来协助解送人犯。⑤ 解送途中还常常伴有囚

犯潜逃、 自杀、 病故等种种风险， 该管官员轻则降级罚俸， 重则革职治罪。 此外， 这起犯奸

案之所以是由宁古塔将军永兴主持会审， 而非照从前由盛京刑部会同奉天府府尹审理，⑥ 也

正是因为 “宁古塔、 黑龙江等处， 所有秋审人犯， 与奉天路远， 恐难移解”， 方才在乾隆八

年 （１７４３） 为了规避解送人犯这一难题而决定： “令该将军会同巡察， 照直省之例， 分别审

拟具题， 九卿核覆， 即附于盛京刑部秋审招册之后， 照例具题。”⑦

面对重重困难， 永兴仍然提出解送人犯的特殊请求， 正是希望通过将犯事旗人额尔达色

带回案发地处决的方式， 向居住在黑龙江下游边疆地区的赫哲边民展示大清国法之威严， 让

其知晓国法不恕奸人， 方能不致生事， 进一步稳定边疆社会秩序。 于是， 刑部议事后基本认

同了永兴的拟罪方案， 于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 四月二十四日具奏。 二十六日， 乾隆皇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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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１４， 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 １９７—１９８ 页。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１４， 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 １９９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ｅｌｄａｓｅ

ｂｅ ｅｒｅ ｋｏｏｌｉ ｄｅ ｄｕｉｂｕｌｅｍｅ ｂｏｌｏｒｉ ｂｅｉｄｅｒｅ ａｉｋａｂａｄｅ ｔｕｒｇｕｎ ｙａｒｇｉｙａｎ ｄｅ ｏｂｕｆｉ ｋūｗａｒａｍｅ ｔａｔａｒａ ｏｃｉ， ｋｅｍｕｎｉ ｅｌｄａｓｅ ｗｅｉｌｅ
ｎｅｃｉｈｅ ｈｅｊｅ ｉ ｂａｄｅ ｂｅｎｅｆｉ ｆａｆｕｎ ｉ ｇａｍａｂｕｋｉ. ｕｔｔｕ ｉｃｉｈｉｙａｍｅ ｏｈｏｄｅ ｊｅｃｅｎ ｉ ｂａｄｅ ｔｅｈｅ ｈｅｊｅ ｓａ ｇｕｒｕｎ ｉ ｆａｆｕｎ ａｉｎａｈａ ｓｅｍｅ
ｊａｌｉｎｇｇａ ｕｒｓｅ ｂｅ ｏｎｃｏｄｏｒａｋū ｂａ ｓａｆｉ ｅｌｅ 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 ｄａｈａｆｉ ｂａｉｔａ ｄｅｋｄｅｂｕｒｅ ｄｅ ｉｓｉｎａｒａｋū ｏｍｂｉ.

《大清律例》 卷 ３７ 《刑律·断狱下》，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６７３ 册， 第 １４８、 １４９ 页。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２１７ 《户部·蠲恤》。
参见李明： 《论清代 “逐级审转复核” 制度下的人犯递解》， 《历史档案》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６６０ 《盛京刑部·会谳》： “雍正十三年定， 盛京旗民命盗案件， 只

有刑部侍郎一人办理， 虽有草率锻炼等弊， 在内法司无由指驳， 嗣后令侍郎会同将军、 府尹， 详悉审拟具

题。 乾隆二年定， 盛京旗民命盗案件， 原应有司衙门审理， 既有该侍郎会同府尹办理， 将军乃属武职， 嗣

后毋庸会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６５１ 《刑部·刑律断狱》。



示： “额尔达色依拟应绞， 着监候， 秋后处决。 余依议。”①

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 八月颁恩诏： “本年内外秋审情实人犯， 俱停处决。”② 乾隆十六

（１７５１） 年九月降上谕： “今年秋审情实各犯， 著停其勾决。”③ 又因早在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
九月初三日就曾有上谕： “强奸未成， 本妇因调戏而羞忿自尽者， 其中情形不一， 朕办理勾

到之时自有权衡。 如果一线可原， 仍当免勾， 既经一次免勾之后， 下年即可改为缓决。 如系

停止勾到之年入情实者， 下年不得即改缓决。”④ 额尔达色恰为停勾之年入情实之人， 于是

恢复勾决后， 额尔达色在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 十月初四日被勾决。⑤
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宁古塔将军衙门给三姓副都统衙门下发公文：

故将额尔达色严行锁铐， 委派官兵解送至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后转解。 俟解送到后，
由 （三姓） 副都统衙门委派妥员， 押解额尔达色至犯案之赫哲地正法可也。 希请正法

后咨复。⑥
虽囿于资料限制， 笔者未能得见三姓副都统将额尔达色带去正法后的回禀文书， 后续处

置应是按此流程执行无疑。 至此， 关于旗人额尔达色在齐集地犯奸一案的案情经过与审理流

程已基本梳理清晰， 但此案所援引的苗疆地区法例又是何内容， 因何制订？ 苗疆陈君德案的

案情经过如何？ 这两起案件之间又有何内在联系？

二、 苗疆胥吏犯奸案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大清律例》 中增订了一条针对苗疆地区的特殊法例：
凡附近番苗地方吏民人等， 擅入苗境， 藉差欺凌， 或强奸妇女， 或抢劫财物， 以及

讹诈不遂， 聚众凶殴， 杀死人命等案， 将所犯查照定例， 如原系斩决、 绞决之犯， 审实

具题， 俟命下之日， 将该犯押赴犯事处所正法。 其例应斩候、 绞候者， 审系藉差欺凌等

项， 实在情重， 应将监候改为立决， 亦于题覆之日， 押赴原犯地方正法。 至寻常案件，
虽系民苗交涉， 审无前项情节， 仍照定例拟罪， 至秋审时有情实勾决之犯， 亦于原犯苗

地正法， 仍将该犯从重治罪， 正法情由张挂告示， 通行晓谕。⑦
宁古塔将军永兴审理旗人额尔达色案时正是援引此条法例， 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额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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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１４， 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 ２００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ｅｌｄａｓｅ
ｂｅ ｂｅｉｄｅｈｅ ｓｏｎｇｋｏｉ ｔａｔａｍｅ ｗａｒａ ［ｗｅｉｌｅ ｔｕｈｅｂｕｆｉ］ ｇｉｎｄａｎａ ｄｅ ｈｏｒｉｆｉ ｂｏｌｏｒｉ ｂｅ ａｌｉｙａｆｉ ｗａ. ｇūｗａ ｂｅ ［ｇｉｓｕｒｅｈｅ ｓｏｎｇｋｏｉ］
ｏｂｕ.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７０， 乾隆十五年八月甲戌。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９８， 乾隆十六年九月丙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 第 １ 册，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８０４ 页。
参见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２１，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第 ２７３ 页。
《三姓档副都统衙门档案》 卷 ２１，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第 ２７３—２７４ 页。 满文原文转写为：

ｕｔｔｕ ｏｆｉ ｅｌｄａｓｅ ｂｅ ａｋｄｕｌａｍｅ ｓｅｌｅ ｆｕｔａ ｔａｂｕｆｉ ｈａｆａｎ ｃｏｏｈａ ｔｕｃｉｂｕｆｉ ｄａｈａｌａｂｕｍｅ ｎｉｎｇｇｕｔａ ｉ ｍｅｉｒｅｎ ｉ ｊａｎｇｇｉｎ ｙａｍｕｎ ｄｅ
ｂｅｎｅｂｕｆｉ ｕｌａｍｅ ｂｅｎｅｂｕｈｅ. ｉｓｉｎａｈａ ｍａｎｇｇｉ， ｍｅｉｒｅｎ ｉ ｊａｎｇｇｉｎ ｙａｍｕｎ ｃｉ ｓａｉｎ ｍｕｔｅｒｅ ｈａｆａｎ ｂｅ ｔｕｃｉｂｕｆｉ ｅｌｄａｓｅ ｂｅ ｗｅｉｌｅ
ｎｅｃｉｈｅ ｈｅｊｅ ｉ ｂａｄｅ ｄａｈａｌａｂｕｍｅ ｇａｍａｆｉ ｆａｆｕｎ ｉ ｇａｍａｂｕｋｉｎｉ. ｆａｆｕｎ ｉ ｇａｍａｈａ ｂａｂｅ ａｍａｓｉ ｂｉｔｈｅ ｕｎｇｇｉｋｉｎｉ.

《大清律例》 卷 ２５ 《刑律·盗贼下》，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６７２ 册， 第 ７４９ 页。



色带回案发地齐集正法。 该法例的颁行缘起于贵州省黄平州①胥吏陈君德强奸苗妇阿乌一案。
（一） 案情经过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五月初九日， 黄平州知州谢体观发给衙役唐成尧一张差票， 命其

前往岩门司苗寨催收米粮， 限三日内完纳， 但唐成尧并未及时前往， 并将该差票私下交易给

杂役陈君德。 七月二十四日， 陈君德持该催米差票， 却以缉拿偷马贼人为名， 自称差役前往

苗寨查访。 当夜， 陈君德想投宿在翁细寨头人阿里家中， 因阿里外出未归， 只有其妻阿乌、
其父阿乜在家， 二人出言推阻未果， 反被陈君德肆行打骂， 无奈只得允其借宿。 半夜时分，
陈君德趁人熟睡， 欲强暴阿乌， 阿乜听闻动静后起身回护， 却被陈君德用随身携带的铁尺打

伤脑后倒地， 险些丧命。 事情败露后苗寨众人捉拿住陈君德并上报土司， 土司审明事情经过

后， 于七月二十九日将陈君德押解至黄平州。 然而时任知州谢体观正值调任期间， 为规避责

任免受牵连， 将陈君德收押半月有余， 却一直不曾提审。 闰七月十七日， 谢体观正式卸任黄

平州知州， 改任贵州施秉县②县令。③
贵州巡抚爱必达④知晓此事后， 于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向乾隆皇帝参奏谢体观：

此一官者， 将催米印票久沉衙役之手， 以致正役又付帮身， 辗转骚扰， 甚至执持凶

器入寨， 用强投宿， 逼奸苗妇， 凶殴苗人， 无恶不作， 该员毫无觉察， 已属玩忽， 及至

事发之后， 复思隐讳， 更属纵役欺朦， 断难姑宽， 以贻苗疆之害……请旨， 将谢体观革

职， 以为纵役骚扰者戒。⑤
谢体观非但未能成功规避责任， 反遭革职。 陈君德案也正式惊动了乾隆皇帝。

（二） 改定苗疆法例

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爱必达又奏请清理苗疆诸弊， 提出应该 “严禁兵役下乡查匪

取结、 需索酒食盘费、 鞭扑苗人， 及棍徒冒充差役赴各寨行凶索诈”⑥ 等现象。 至于案犯

陈君德， 爱必达参照 《大清律例》， 主张 “依强奸未成， 执持凶器， 拒捕致伤旁人例， 拟

绞监候”。⑦ 按正常流程， 陈君德若在秋审情实后被勾决， 负责收监的衙署将在 ４０ 天内⑧收

到刑部公文， 于霜降后冬至前， 或冬至七日后将其处决。 但乾隆皇帝却在四月十六日

降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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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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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今属贵州省黄平县内， 原属明朝的黄平安抚司， 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 改为黄平州。 清朝因袭

之。 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 移黄平州治于兴隆卫， 并省卫入州， 苗寨众多。 参见 《乾隆贵州通志》 卷 ３，
黄加服、 段志洪主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第 ４ 册，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４７ 页。

今属贵州省施秉县。 明正统九年设施秉县， 清朝因之， 属镇远府， 康熙二十六年， 裁偏桥卫入县。
参见 《乾隆贵州通志》 卷 ３， 黄加服、 段志洪主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第 ４ 册， 第 ５０ 页。

参见 《贵州巡抚爱必达题参县官纵役骚扰苗民》， 张伟仁编： 《明清档案》 第 １５５ 册， “中央研究

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８８ 年版， 第 ８６９３１—８６９３３ 页。
爱必达， 满洲镶黄旗人， 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任贵州巡抚。 参见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１１， 乾隆十三年三月辛亥； 卷 ３７４， 乾隆十五年十月甲申。
《贵州巡抚爱必达题参县官纵役骚扰苗民》， 张伟仁编： 《明清档案》 第 １５５ 册， 第 ８６９３２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３６， 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３９， 乾隆十四年四月癸巳。 应是依照法例： “其因强奸执持金刃凶器戳伤本妇，

及拒捕致伤旁人， 已成奸者， 拟斩监候； 未成奸者， 拟绞监候。” 参见 《大清律例》 卷 ３３ 《刑律·犯奸》，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６７３ 册， 第 ７９ 页。

参见 《大清律例》 卷 ３７ 《刑律·断狱下》，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６７３ 册， 第 １４８ 页。



苗疆非内地可比， 地方官平时不能尽心抚绥， 乃纵容胥役入伊境内， 倚势欺凌， 发

觉之后， 即官参吏处， 苗民无由得知， 转疑内地轻纵， 不为惩治， 以致积忿日深， 及其

有事， 地方官复皇遽失措， 安辑无术。 是苗疆之不靖， 由若辈逼迫而然。 若不严行治

罪， 何由知所儆畏？ 地方官务须实力稽查禁止， 嗣后如有劣吏人等， 仍入番苗境内滋事

者， 应从重定拟， 审明后即押赴原犯事处所， 明正其罪……此案俟定例后， 核拟题覆，
该部知道。①
显然， 乾隆皇帝认为陈君德这种擅入苗疆境内滋事的行为极为不妥， 若按照正常流程治

罪， 繁复耗时的判罚流程容易引起苗人误会官府偏袒胥吏， 致使积怨加深， 进而引发苗疆不

靖， 故下令将陈君德严行治罪并押赴原犯事地点黄平州翁细寨处决， 并命刑部在此案基础上

议定条例， 载入 《大清律例》， 行知苗疆各省。
乾隆皇帝缘何下此决定， 或许可以从他两日前针对时任湖南巡抚开泰②的谕旨中窥见端

倪。 开泰刚就任湖南巡抚不久， 就如何管理湖南境内苗人一事， 于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三

月二十二日上奏请求批示。 开泰提出管理苗人的主要方法是 “谆饬各该属于苗人读书子弟，
令馆师将做人道理常为讲解， 不必求其文事之优， 但有能默诵、 能写字者， 除将本人酌加奖

励外， 并查明伊父兄就便量赏花红”。 至于词讼官司之事， “或用内地之例， 或用苗例， 务

须分别妥办， 随时讯结， 不得疏忽迟延”。 乾隆皇帝对此的批示却是 “知其一， 未知其

二”。③ 并在四月十四日， 另降谕旨：
湖南巡抚开泰具奏办理苗疆情形一折， 所见有当理之处， 亦有不可行之处， 所谓知

其一未知其二者。 各省苗民番蛮， 均属化外， 当因其俗， 以不治治之……至所称建学延

师、 设法奖励， 虽向有其例， 朕意不以为然……如谓读书明理， 即可向化迁善， 不知内

地家弦户诵， 千百中尚不得一二安分守己之人， 而将以期之番苗乎？ 惟在封疆大吏知内

外之辨， 适轻重之宜， 规其远大， 示以威信， 勿徇属员之请而冒昧生事， 勿因细微之过

而责望太深。 固我疆圉， 绥怀异域， 如是而已。④
乾隆皇帝认为苗人尚属 “化外”， 管理苗人需要采取 “以不治治之” 的因俗而治政策。

他对以往在苗疆地区推行的教化向善政策并不以为然， 认为治理苗疆事体之关键， 主要在于

封疆大吏能否妥善处理苗人与内地之民的关系， 在 “规其远大” 的同时， 还要懂得 “示以

威信”， 方才能真正 “固我疆圉”。 这起犯奸案中， 乾隆皇帝下令将陈君德带回原犯事地方

正法， 不仅是为了以儆效尤， 令地方官员不敢轻忽， 尽心抚绥， 同时更是为了借机向苗人

“示以威信”， 让其知晓大清国法对不法之人的严苛， “俾番苗亲见内地执法惩奸， 不少宽

贷， 庶足以服其心”，⑤ 进而达到稳定苗疆边陲的政治目的。
此外， 陈君德案发生时正值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 基于川黔二省相邻的地理位置， 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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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 第 ２ 册， 第 ３０９ 页。
开泰， 满洲正黄旗人， 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至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任湖南巡抚。 参见 《清高

宗实录》 卷 ３２６， 乾隆十三年十月壬辰； 卷 ３７４， 乾隆十五年十月甲申。
参见 《湖南巡抚开泰奏陈苗疆事宜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 １４ 辑，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１７８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３８， 乾隆十四年四月辛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 第 ２ 册， 第 ３０９ 页。



黔省已被抽调三千余兵力支援四川的情形下，① 乾隆皇帝自然不希望苗疆再起任何骚动， 进

而影响到金川平叛。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二月初五日，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来降，② 为

第一次金川战役画上休止符， 如何管理金川一事也就正式提上议程。 在这一特殊时期， 乾隆

皇帝针对陈君德一案， 改动苗疆地区的现行法例， 其背后应有为经理金川事务提供实践经验

的意图。
宁古塔将军永兴究竟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获知陈君德一案， 笔者目前尚无从考证， 但显然

他援引苗疆地区法例处理东北边疆犯奸案的行为获得了乾隆皇帝的认可， 且这种将勾决人犯

带回原犯地方正法的处决方式也应该取得了较好的反馈效果。 于是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
时， 清廷又修定了蒙古地区的相关法例， 规定 “蒙古行劫伤人得财者， 将首从加功人等，
法应立决， 并偷四项牲畜等犯内秋审予勾者， 俱解往原犯事地方正法， 应枭示者， 枭首示

戒”。③ 将这种特殊处决方式进一步推广到蒙古地区。

三、 余论

乾隆十四年， 因苗疆胥吏陈君德案而决定在 《大清律例》 中特别增订一条针对苗疆地

区的法例。 该条法例规定将在苗疆犯事之人带回案发地正法， 并将从重治罪情由通谕苗人知

晓。 这样处置， 不仅有效避免苗人因不知内地惩处罪犯而心生芥蒂的可能性， 同时也借机向

苗人 “示以威信”， 彰显大清国法之威严， 使之心生敬畏， 进而达到了 “固我疆圉， 绥怀异

域” 的政治目的。
同年， 宁古塔将军在审理旗人额尔达色案时， 比照陈君德案， 援引苗疆地区的特殊法

例， 将予勾人犯额尔达色押送回案发地齐集处决， 让赫哲边民知晓国法不恕奸人， 方能

“更为恭顺， 不致生事”。 其最终目的同样也是为了维系东北边疆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安宁。
从乾隆皇帝允准宁古塔将军援引苗疆法例， 乃至后期将此种处决方式推广到蒙古地区可

以看出， 乾隆皇帝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秉持着一定程度上的 “一统性”， 这种 “一统性” 并非

仅仅体现在这起旗人犯奸案的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东北边疆与西南苗疆的联动关系上，
还体现在大清国法与地方习惯法的博弈过程中。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定 “凡苗夷有犯军、 流、 徒罪折枷责之案， 仍从外结， 抄招送部查

核。 其罪应论死者， 不准外结， 亦不准以牛、 马、 银两抵偿， 务按律定拟题结”。④ 直接从

法律层面上否定了苗疆地区用牛马折抵人命习惯的合法性。 雍正皇帝在短期内强势推行大清

国法的政策引得苗人不满， 叛乱不断。 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五月， 贵州苗寨先后发动大范

围叛乱， 涉及古州等十余厅县， 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⑤ 乾隆皇帝继位后平息叛乱， 转以较

为温和的安抚政策为主。 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 《大清律例》 编成， 于雍正五年所定 “不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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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马、 银两抵偿” 例后， 又增 “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 俱照苗例归结， 不必

绳以官法， 以滋扰累”① 等字， 正式规定苗人内部纠纷参照苗例解决。 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

上预示着大清国法对地方习惯法的短暂妥协。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不代表着清廷放弃了向

苗疆推行国法的尝试， “至有与兵民及熟苗关涉之案件， 隶文官者， 仍听文员办理； 隶武官

者， 仍听武弁办理”。② 可见， 事关内地兵民或熟苗间的争讼案件， 仍需依据 《大清律例》
来审理。

苗疆这种用习惯法解决苗人内部纷争， 用 《大清律例》 解决与内地兵民或熟苗相关案

件的情况， 在西北 “回疆”、 东北边疆地区同样存在。
西北 “回疆” 曾有一起阿克苏 “回人” 酒后刺死另一名 “回人” 的案件。③ 依照回例，

犯人被判拟绞刑。 乾隆皇帝在批示该案时指出， 俟后与内地军民无关的 “回人” 命案， 按

照回例审理， 年终时统一汇奏朝廷即可。 而事涉内地军民的紧要案件， 则需要按照 《大清

律例》 进行判罚。
东北边疆曾有另一起发生在边民间的仇杀案。④ 这起案件中， 清廷用新满洲习惯法为主

要判罚依据， 并以对涉案边民每年每丁征收两张貂皮作为主要处罚手段。 但如额尔达色案一

样， 当边民与旗人发生冲突时， 清廷则又摒弃地方习惯法， 依据 《大清律例》 对涉案人员

从严治罪， 乃至将秋决人犯押回原犯地处决， 以期向边民 “示以威信”， 展现大清国法的

威严。
笔者认为， 这种 “示以威信” 式的特殊处决方式， 不仅是在大清国法与各地方习惯法

的博弈过程中， 清廷在充分考虑边疆特性的基础上而进行调整变通后的一种刑罚手段， 更是

清廷以稳定边疆政治格局、 维护边疆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广泛施行的一种治边策略。 上述研究

分析或可为进一步研究清朝乾隆时期的边疆政策及法律法规提供新的参考案例与依据。

〔本文责任编辑　 铁颜颜〕

·书　 讯·
刘冬梅著 《清朝经营海南黎族研究》 由中华书局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出版。
该书将清朝各代皇帝经营黎族的背景、 经过、 主要举措、 战略思考、 历史作用与得失等

作为研究内容， 较为全面、 系统地勾画出清朝治理海南的过程中对海南黎族经营的全貌， 一

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清代南部边疆研究、 海南民族史及地方史研究， 能够为当前边疆治理

和民族团结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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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威信”： 东北旗人犯奸案与西南苗疆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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